修订说明
一、修订背景

2024年1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作出了“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”的重要指示，提出了“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，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”的明确要求。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，着力为湖北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，2024年12月，省文旅厅、省人社厅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湖北省导游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》（鄂文旅发〔2024)23号），就加强我省导游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出了10项举措，其中提出“将在我省从事导游执业活动的人员纳入群众文化专业职称评审范围,促进导游队伍科学化、规范化、职业化建设”。

同时，我省2020年起试行的《湖北省群众文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，部分内容与现阶段工作形势已不相适应，加之导游人才队伍职称评审迫切需要，有必要对评审条件进行修订。
二、修订过程

在学习中央和省有关精神基础上，充分借鉴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外省有关评审条件，起草形成《湖北省群众文化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（初稿）》。召开专题研讨会听取省内专家、基层一线人员、业务干部和相关单位意见，并征求各市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以及省群众艺术馆意见，在充分吸收相关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了《湖北省群众文化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《湖北省群众文化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三章20条，与《湖北省群众文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相比，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修订：

（一）扩展评审范围，服务文旅融合。明确将导游从业人员纳入群众文化专业职称评审范围，在“适用岗位”中进一步细化群众文化工作的具体内容，涵盖创作表演、理论研究、组织策划、培训辅导、非遗保护、数字文化建设、导游服务等多个方向。

（二）细化评价标准，实施分类评价。将原条件中“能力业绩”拆分为“工作业绩”与“专业成果”两大板块，分别从实践贡献与专业水平两个维度进行评价。新增可量化、可验证的业绩指标，增强评审的可操作性与公平性。允许一专多能人员跨类别累计业绩，鼓励复合型人才发展，体现分类、量化评价和向基层适当倾斜的特点。

（三）突出能力业绩，破除唯论文倾向。适当放宽对论文数量的硬性要求，增加科研课题、调研报告、发明专利、行业标准、数字作品、非遗案例等替代选项，强调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贡献、实践能力和创新成果。

（四）优化破格条件，畅通人才通道。突出能力与成果导向，细化各层级破格申报的具体成果要求，增加国家级、省级重点项目、核心期刊论文、非遗保护成果、金牌导游人才项目等多元化路径。鼓励高层次导游人才发展，增设了2026-2027年导游申报副研究馆员、馆员职称的条款。

（五）规范术语表述，统一评审尺度。在附则中新增特定解释条款，统一评审尺度，减少歧义，提升评审条件的规范性和公正性。


